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評分表（表二）
114/09/17第17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14/09/23文學院114學年度第1次教評會修正通過
	項目
　　內容
評述
	教學成績
（請詳述授課時數、教學評分、特殊優良事蹟）

	申請人自填
並繳交相關
證明文件
	一、授課時數：
（一）□未 或 □已達基本授課時數60分。（核算申請人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(含)，自選其中至多五年之成績，平均每年授課時數達「國立中正大學授課時數核計要點」規定平均基本授課時數者，計60分）
（二）平均教學意見調查達3.5等級以上(含)，且扣除基本授課時數後，平均每年授課時數增加_____小時，增加_____分。（每增0.5小時，增加1分）
（三）□指導研究生十名以下加5分，或□指導研究生超過十名加7分。（指導碩士專班論文者，亦得列入計算）

	
	二、教學評分：（最高30分）
（一）每科詳列教學綱要：特優者20分，優良者15分。
（二）教學評鑑：3.25等級為1分，每增0.125加1分，3.875等級起(含)，每增0.125加2分。
（三）指導大專生申請國科會(原科技部)專題研究計畫獲得核定通過，一次加2分。
（四）明顯教學優良或教學不力有具體證據，由教評會適度加減分，最多加減5分。

	
	三、特殊優良事蹟：
（一）傑出教育獎： 
1. 獲教育部傑出教育相關獎項______次（一次加10分）
2. 獲本校教師優良教學獎_____次（一次加7分）
（二）執行教育部教學改進計劃中教材編纂評鑑：（特優加3分、優等加2分、佳作加1分）         特優________次、優等________次、佳作_________次
（三）符合「國立中正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」規定之全英語教學課程者，每門 每學期得加1分，最高6分。
（四）製作課程教材，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，最高10分。
 （五）通過教育部磨課師（MOOCs）課程錄製者，每門得加10分。 
（六）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，並公布於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之教材或課程，每門得加5分。由各系（所、中心）審核認證。 
（七）參加校內外辦理之教師社群、教師教學分享座談、演講或研習會等，每次得加1分， 最高採計3分。

	系教評會
評審結果
	一、授課時數：
（一）□未 或 □已達基本授課時數60分。（核算申請人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(含)，自選其中至多五年之成績，平均每年授課時數達「國立中正大學授課時數核計要點」規定平均基本授課時數者，計60分）
（二）平均教學意見調查達3.5等級以上(含)，且扣除基本授課時數後，平均每年授課時數增加_____小時，增加_____分。（每增0.5小時，增加1分）
（三）□指導研究生十名以下加5分，或□指導研究生超過十名加7分。（指導碩士專班論文者，亦得列入計算）
	小計：   分

	
	二、教學評分：（最高30分）
（一）每科詳列教學綱要：特優者20分，優良者15分。
（二）教學評鑑：3.25等級為1分，每增0.125加1分，3.875等級起(含)，每增0.125加2分。
（三）指導大專生申請國科會(原科技部)專題研究計畫獲得核定通過，一次加2分。
（四）明顯教學優良或教學不力有具體證據，由教評會適度加減分，最多加減5分。
	小計：   分

	
	三、特殊優良事蹟：
（一）傑出教育獎： 
1. 獲教育部傑出教育相關獎項______次（一次加10分）
2. 獲本校教師優良教學獎_____次（一次加7分）
（二）執行教育部教學改進計劃中教材編纂評鑑：（特優加3分、優等加2分、佳作加1分）
      特優________次、優等________次、佳作_________次
（三）符合「國立中正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」規定之全英語教學課程者，每門 每學期得加1分，最高6分。
（四）製作課程教材，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，最高10分。
 （五）通過教育部磨課師（MOOCs）課程錄製者，每門得加10分。 
（六）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，並公布於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之教材或課程，每門得加5分。由各系（所、中心）審核認證。 
（七）參加校內外辦理之教師社群、教師教學分享座談、演講或研習會等，每次得加1分， 最高採計3分。
	小計：   分

	
	合計（教學成績合計總分最高100分）： 　      分

	升等申請人
簽      名
	
	系教評會主席
核        章                  
	



